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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市国防动员系统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

一、检查事项

对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建设应当兼顾

人民防空需要的监督。

（一）法定依据

《河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〉办法》第九条

第二款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并接受人

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事项范围

1.进入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现场实施现

场检查；

2.向有关单位了解有关情况；

3.查阅、复制有关资料。

（三）检查方式

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。

（四）检查频次

每 2 年检查 1 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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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检查权限

省级、市级、县级。

二、检查事项

对城市和重要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的监督指导。

（一）法定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十七条：人民防空主管

部门应当依照规定对城市和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

检查。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

2.《河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第十一

条：城市规划区内的国家机关,重要的工矿企业、科研基地、交

通枢纽、广播电视、桥梁、水库、仓库、电站, 城市重要的供水、

供电、供气设施,以及其他空袭次生灾害源等重点防护目标,应当

根据人民防空的要求,制定有效的防空措施和应急抢险、抢修方

案,并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事项范围

1.到城市或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实施现场检查；

2.向有关单位了解有关情况；

3.查阅、复制有关资料。

（三）检查方式

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。

（四）检查频次

每 2 年检查 1 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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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检查权限

省级、市级、县级。

三、检查事项

对人民防空指挥通信终端设备和警报通信终端设备维护工

作的监督。

（一）法定依据

《河北省人民防空通信管理规定》（河北省人民政府令

〔2010〕第 10 号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：人防部门负责自建的人

民防空通信设施的维护,指导、监督人民防空指挥通信终端设备

和警报通信终端设备设置单位对终端设备进行维护,定期检测人

民防空指挥通信网和警报通信网的开通情况。

（二）事项范围

1.到人民防空指挥通信终端设备和警报通信终端设备设置

单位实施现场检查；

2.向有关单位了解有关情况；

3.查阅、复制有关资料。

（三）检查方式

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。

（四）检查频次

每年检查 1 次。

（五）检查权限

省级、市级、县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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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检查事项

对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的监督。

（一）法定依据

1.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：国家实行建设工

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

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国务院铁路、交通、水利等有关部门

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，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

量的监督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

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交通、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对本行政区域

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。

第四十六条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，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。

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，必须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；从事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

督的机构，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。经考核合格后，方可实施

质量监督。

2.《河北省建筑条例》第四十一条：交通、水利等有关行政

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对各自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；

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的建设工作质量实施监督管理。



- 5 -

3.《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》第十四

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防空地下室质

量管理,委托具有资质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,对防空地下室防护

方面的质量实施监督

（二）事项范围

1.到人民防空工程现场实施现场检查；

2.向有关单位了解有关情况；

3.查阅、复制有关资料。

（三）检查方式

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。

（四）检查频次

每年检查 2 次。

（五）检查权限

省级、市级、县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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